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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2013—025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2013年 4月 24日在太原阳煤大厦会议室召开。全体监事会成员出席或委

托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建平先生主持。会议议程、决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

权、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表决结果 7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

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

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

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

行及监督充分有效。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就总体而言体现了完整性、合理

性、有效性；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

实际情况。  

四、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2012 年度，公司监事会列席了公司召开的所有董事

会、股东大会，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决议事项、决策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董事、经理执行

公司职务的情况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各项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的制定

与实施，股东大会、董事会的通知、召集、表决等均按法定程序进行。公司决策

程序合法，并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没有

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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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本年度公司没有收购、出售资产的行为，没有损害股东权益和造成公司资

产流失的现象发生。 

5、年度内关联交易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表决结果 1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五、监事会关于 2012 年度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按照本公司与数源公司“租赁合同”第 10条的规定：合同

订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如中途毁约或违反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影响及损失，应

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100万元，并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1,000万元（正常检

修和重大事故除外）。本公司认为，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

中， 本公司不存在过错。出于谨慎性考虑，假设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本公司违约，

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违约方赔偿最高额为 1,100万元。预计诉讼费用 120万元。 

接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后，本公司不服判决，已在法定

期间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好诉讼事宜，使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